
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测研

院〔2017〕40 号）

院属各单位：

《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(试行)》已经 6 月 26 日院务

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7年 6 月 27日

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财务服务科研的能力，加强财务与科研工作的有效衔

接，根据中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院科研、财务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财务助理是指为保证科技创新团队或项目组做好科

研项目管理和科研经费使用等工作而配备的专（兼）职人员，旨在让科研人员潜

心从事科学研究。

第三条 科研财务助理应为我院在编或合同聘用人员（包括返聘人员）。院属

公益所室应设立 1名科研财务助理岗位并向院财务部门备案。

第四条 科研财务助理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，高度的责任感，身心健

康，品行端正，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团队精神。

（二）熟悉国家科技经费管理政策和院财务管理办法及报销流程，一般应具

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财会、经济、管理相关专业毕业。

（三）有较好的表达能力，能熟练应用办公及财务相关软件。

第五条 科研财务助理的主要职责包括:

（一）负责协助项目负责人编制项目预算。

（二）办理项目经费报账，并对支出的真实性、相关性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负责项目支出预算控制、预算执行督促及数据统计。

（四）做好相关科研财务制度的宣传贯彻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完成项目决算、审计及验收相关工作。

（六）做好经费使用管理事项的沟通协调工作。

第六条 科研财务助理所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合同聘用人员要依法签订

劳动聘用合同，按院相关规定享受工资福利待遇。同时根据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由



院发放一定的岗位补贴（暂定 1600元/人月）。

第七条 财务部门应加强对科研财务助理的业务培训，指导科研财务助理完

成岗位职责工作。

第八条 院属单位或项目组应保证科研财务助理人员相对稳定，对于岗位调

整和人员变化，要征求院财务部门意见，并做好人员和工作的有序衔接。

第九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纳入所在单位年度考核。考核评价

结果要充分征求院财务部门意见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